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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“溪山明礼”区域公用品牌申报材料清单

说明：请各申报单位遵循“一产品一申报”原则，按产品类别准备并提交以下材料。所有复印件均须加盖单位公章，一式两份。
一、通用基础材料（所有申报单位均需提供）
1、《明溪县“溪山明礼”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使用申请表》；
2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3、产品现有包装实物照片或设计稿；
4、相关资质与荣誉证明文件复印件。
包括但不限于：“三品一标”（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名特优新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）认证证书、市级以上农业/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示范合作社/家庭农场等认定文件。
二、分类补充材料（根据产品类型补充提供）
（一）初级农产品
福建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/追溯凭证
（二）初级林产品
产品合格证明材料（如检验报告、产品出厂合格证等）
（三）加工食品（自有工厂生产）
1、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复印件；
2、《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复印件（适用于食品小作坊）；
3、产品合格证明材料（如检验报告、产品出厂合格证等）。
（四）加工食品（委托代加工）
1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（委托方）；
2、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复印件（受托方）；
3、产品预包装备案相关证明材料；
4、产品合格证明材料（如检验报告、产品出厂合格证等）。

